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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上市规则”）、《魏桥纺织

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理协议”）、

《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持

有人会议规则”）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出具

的相关说明文件等，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信证券”）编制。中信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

息未进行独立验证，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

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中信证

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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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或“魏桥纺织”）

2013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3]977号”文核准，

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公司债券。2013年10月23日，发

行人成功发行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：

13魏桥01，债券代码：122276）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，期限为3+2年，到

期日为2018年10月23日；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

为2016年10月23日。2014年11月7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3

年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债券简称：13魏桥02，债券代码：122337），发行规模

为人民币30亿元，期限为3+2年，到期日为2019年11月7日；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

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7年11月7日。截至目前，上述债券尚在

存续期内。 

中信证券作为上述两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两期债券

的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5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

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两期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

就上述两期债券之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

绩相关事宜的公告》，2017 年 3 月 21 日，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，

由于魏桥纺织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公司核数师就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

审核工作中的审计发现，魏桥纺织正在处理及解决有关审计发现，且核数师已

暂停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审核工作，以待跟进将予解决的事宜，

魏桥纺织可能延迟刊发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业绩。2017 年 3

月 22 日，魏桥纺织在香港联交所发布短暂停牌公告称，魏桥纺织之股份自 2017

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时起短暂停止买卖，待魏桥纺织刊发一份有关魏桥纺织核数

师就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审核工作中的审计发现及下一步建议的工

作安排的公告。 

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

绩相关事宜的公告》，截至发行人公告签署日，魏桥纺织仍在按照计划积极推



 

4 

 

动上述事宜有关工作的开展，并将及时向投资者公告相关进展；发行人及其子

公司的生产经营一切正常，不存在对独立第三方的担保，且近期发生在发行人

所在区域的金融风险及相关公司，与发行人毫无牵涉，公司不会因此承受负面

不利影响或风险，发行人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变化。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两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5 年修订）》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两期债券《受托管

理协议》的约定，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受托管理人将勤勉履行各项

受托管理职责，持续密切关注魏桥纺织发布的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

事宜的进展，督促发行人继续推动上述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保

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。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前述

魏桥纺织发布的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事宜和进展，并提醒投资者关

注相关风险。 




